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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政复〔2025〕149号
申请人：郭XX，男，汉族，19XX年XX月XX日出生，住址为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XXXX，身份证号为130528XXXX，联系方式为186XXXX。
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孙丹辉，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申请人郭XX不服被申请人梨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其12345热线投诉事项的处理程序，于2025年9月19日向本机关以电子平台的方式申请行政复议，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指派被投诉人王明自行处理投诉事项的行为违法；2.确认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投诉处理职责的行为违法。
经查，申请人所投诉的事项，核心内容为被申请人工作人员王明在履职过程中的态度问题及沟通方式，该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工作纪律与作风范畴，并非对外作出的、直接影响申请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所指向的“由被投诉人自行答复”这一环节，是行政机关内部处理投诉的工作流程问题，其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行政法律效力，也未对申请人的合法权益产生新的、实质性的影响。因此，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行政复议受案范围。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决定不予受理。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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